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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3月7日
地点：三门县法院

辛辛苦苦培育了两年的黄桃桃苗，

结出的竟是销路不佳的普通水蜜桃。

果农王某发愁之余，一怒之下把苗商

告了。

2016年，王某找邻村的苗商叶某购

买桃苗。叶某力荐“国庆旗黄金桃”品

种的桃苗，说这个品种的桃子表面金

黄，肉脆味甜，香气扑鼻，还非常耐储

存，“而且是10月左右成熟，正好卖个好

价钱”。一听有这么多优点，王某一下

买了500株桃苗。

两年后，桃树挂果。但令王某吃惊

的是，这些桃树的结果期不仅比预期提

前了两个月，而且果实看起来也只是普

通水蜜桃。更让他气愤的是，果子表面

坑坑洼洼，品相不佳，果肉里还有木质

化斑点，十分影响口感。

王某为此多次联系叶某，但叶某每

次都说是王某管理不当所致，只要按照

他指导的种植方法就能改善。

出于对朋友的信任，王某又继续种

植了1年，但结出的桃子依旧如此。王

某向县农业农村局反映，专家反馈称，

可能是苗木品种存在问题。

2020年6月，王某将叶某起诉至法

院，要求赔偿。

法院委托鉴定机构作司法鉴定。

经鉴定，这些桃树并不是叶某所说的黄

桃品种，且三门的土壤条件不适合种植

王某购买的品种，所以果实上才会表现

出病虫危害等综合症状。而综合移除

桃树等各项费用，王某的损失达54万余

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和叶某形成

事实买卖关系，叶某行为显属违约，应

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王某发现问题后，

没有及时止损，2019年10月之后的损失

应由王某自行承担。另外，鉴定机构出

具的成本损失和利润损失数额系基于

一种理想的状态，叶某出售该批次桃苗

的总价款不高，违约损失的认定也应考

虑叶某在订立合同时预见或应当预见

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根

据上述考量，法院最后判决由叶某赔偿

给王某经济损失及各类费用28万元。

时间：3月8日
地点：新昌县法院

狗好好地拴在自己家门口，还带

着粗铁链，谁能想到还是咬伤了路过

的一位老奶奶。

今年1月，年过七旬的陈老太到

邻村寻人的路上，路过王某家。王某

家养着一条狗，平时就拴着链子，养

在门前的连廊下。当天，陈老太路过

时，见王某家门开着，想进去问个路，

却被王某家门口的狗咬伤了小腿。

陈老太此后住院治疗了7天，共

计花去1万余元医药费。

就陈老太被咬伤的赔偿事宜，双

方一直谈不拢，当地村委、派出所也

曾多次调解，仍没有结果。今年2月，

陈老太将王某起诉至法院。

陈老太及诉讼代理人认为，王某

未对饲养的狗采取有效的管理措

施，在陈老太被狗咬伤后，王某未履

行救助义务，协助送医，应承担全部

责任。

王某则认为，自己已尽到管理义

务，狗一直都用粗铁链拴在自家门

口，并不涉及公共区域。这只狗自己

养了十多年，也从来没有发生“咬人”

事件，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考虑到双方是邻村人，为防止矛

盾激化，承办法官开庭前先特意登门

调解，双方虽剑拔弩张，但一番释法

说理后，法官明显觉得二人态度有改

变。开庭当日，承办法官再一次分析

利害，耐心调解，最终王某同意赔偿

陈老太医疗费等各项损失8000余元，

双方握手言和。

粗铁链栓着的狗，还是咬伤了路人

时间：3月10日
地点：缙云县法院

借了2000元高利贷没还，小伙被

逼在水库中洗澡，必须擦完一整块肥

皂……回忆起那次洗澡经历，吴某某

至今仍觉得“根根汗毛竖起”，他怎么

也想不到，这么奇葩的催债情节会发

生在自己身上。

2019年春天，才刚满19岁的吴某

某向黄某某借了2000元高利贷，后来

因为还不上，黄某某不停向吴某某催

债——多次纠集楼某某等人四处寻

找吴某某，把他带到网吧、奶茶店等

地，以轮流看守、殴打等方式胁迫他

还钱；恐吓吴某某脱掉衣物进入溪

水里浸泡半个小时，直至全身僵硬

后才让他上岸；最让吴某某崩溃的

是，黄某某等人逼迫他脱掉衣裤在水

库中洗澡，必须擦完一整块肥皂才能

上岸。

几次三番下来，遭受极大身心伤

害的吴某某终于向父母开口说了这

件事。父母于是带着他报警。

黄某某、楼某某均因涉嫌构成

非法拘禁罪，被缙云县检察院起诉

至县法院。检察院认为，黄某某伙

同楼某某等人，以讨要欠款为由，

用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

由，并具有殴打、侮辱情节，应当从

重处罚。法院最终判决主犯黄某

某有期徒刑 10 个月，从犯楼某某

拘役 5 个月。

他被逼在水库洗澡，擦完整块肥皂才能上岸

时间：3月9日
地点：桐乡市法院

准备好铁锹、麻袋，在夜幕的掩

护下，两名男子潜入城市公共花园，

偷草！他们想不到，即使偷草，也会

被判刑。

2019年4月6日凌晨，潘某、李

某来到桐乡市凤凰湖公园的停车场

附近。趁着四下无人，他们挖起了

草坪上的金边阔叶麦冬。几个小时

后，两人挖了5麻袋金边阔叶麦冬。

有了第一次“收获”，12日晚上，

两人又来到这个公园边的停车场，

挖了 8 袋金边阔叶麦冬。15 日晚，

他们再次挖了 1000 多棵金边阔叶

麦冬后，被抓了现行。

两人为什么要偷草？原来，潘

某、李某在老家承包了一处工地的

绿化业务，但是不想花钱投入成本，

于是想到了损公肥私。

经统计，潘某、李某所盗的金边

阔叶麦冬价值5500余元。

法院认为，潘某、李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结伙采用秘密手段

盗窃作案 3 起（其中 1 起未遂），

数 额 较 大 ，其 行 为 已 构 成 盗 窃

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潘某有期徒

刑 7 个月，李某有期徒刑 6 个月、

缓刑 1 年。

种下的是黄桃，结出的是水蜜桃？

公园里偷了几十袋草，获刑


